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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首大学文件
吉大发〔2025〕48号

吉首大学
关于印发《吉首大学人员异动、机构调整资产

交接管理办法（2025年修订）》的通知

各二级单位：

《吉首大学人员异动、机构调整资产交接管理办法（2025

年修订）》已经学校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吉首大学

2025年12月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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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首大学人员异动、机构调整资产交接
管理办法（2025年修订）

为加强学校国有资产管理，明确资产保管和使用责任，确保

在人员岗位变动、机构调整时，资产移交工作有序、清晰、完整，

防止国有资产流失，更好地发挥现有资源的效益，根据《行政事

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738号）、《事业单位国

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100号）、《湖南省省属高

等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（湘教发〔2025〕21号）及《吉首大

学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（吉大发〔2025〕24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

合学校内部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凡学校资产，不论其经费来源（教学、科研、专项、

自筹等）及进入渠道（购置、调拨、自制、捐赠等），产权均归

学校所有。包括但不限于：

（一）仪器设备：教学、科研、行政办公用的各类仪器、设

备、器械等。

（二）软件：购入（或自行开发）的价值达到资产标准的软件。

（三）家具用具： 桌椅、柜、沙发、床等。

（四）房屋及构筑物、土地使用权、图书资料、文物陈列品等；

（五）其他符合学校固定资产标准的资产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人员异动或机构调整发生的资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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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接。

人员异动包括退休（含离岗退养）、调出学校、辞职、自动

离职、在岗死亡以及学校内部工作岗位调整等。

机构调整指经学校批准的二级单位新建、合并、分立、撤销、

更名等机构调整。

人员异动或机构调整，都应及时办理资产交接手续，任何单

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办理资产交接或私自处理（如带

走、转送、丢弃或变卖等）。

第三条 资产交接的主要内容包括保管和使用的国有资产、

仪器设备的技术档案、办公用品、各类工具及钥匙以及其他应交

接的学校资产。

第四条 资产交接工作遵循“账实相符、责任到人”的原则，

核对账物，做到手续完备、文件齐全、交接及时、账物相符。

第五条 凡发生本办法第二条规定之情形的，由移交方所在

单位资产管理员或移交人发起资产交接程序。移交方、接收方和

监交人应共同到资产存放现场，以移交方《资产明细表》为依据，

逐台（件）清点实物。核对内容包括：

（一）资产名称、品牌型号、资产编号、购置日期、价值。

（二）资产数量、现状（完好、维修、损坏、报废、丢失等）。

（三）附件、备件、说明书、保修卡、驱动光盘等技术资料。

（四）软件授权许可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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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其他应该交接的事宜。

第六条 移交方（原责任人）应从学校资产管理系统中导出

《资产明细表》，作为清点核对的基础依据，对本人名下保管和

使用的资产进行认真清点、核对，确保账实相符，不得隐瞒、截

留、损坏或擅自处理应移交的资产。配合接收方进行现场清点确

认，如实填写《吉首大学资产交接清单》，对资产的现状、附件、

技术资料等做出详细说明。

第七条 接收方应与移交方共同到资产存放现场，逐项清点、

认真核对，确认资产的数量、型号、规格、现状及附属配件、技

术资料等，不得盲目接收。核对无误后，在《吉首大学资产交接

清单》上签字确认，签字后即视为确认资产状况并承担相应的管

理责任。

第八条 监交人通常由移交方所在单位的资产管理员或分管

资产工作的领导担任。负责监督整个交接过程，确保交接真实、

公正、完整。在《吉首大学资产交接清单》上签字证明。并对交

接中出现的争议或问题，进行初步协调并上报。

第九条 清点核对后，各方如实填写《吉首大学资产交接清

单》。如有盘盈、盘亏、损坏、丢失等情况，须在“备注”栏中

详细说明原因。

对于机构调整，填写《机构调整资产交接表》，办理资产整

体移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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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《吉首大学资产交接清单》（或《机构调整资产交接

表》）由移交方、接收方、监交人现场签字确认完成交接。资产

与实验室管理处审核无误后，在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中办理责任

人、存放地点等资产信息的变更手续。

变更完成后，《吉首大学资产交接清单》（或《机构调整资

产交接表》）由移交人、接收人、监交人、二级单位、资产与实

验室管理处各留存一份，存档备查。资产交接资料应作为人事档

案或单位工作档案的附件妥善保管。

第十一条 相关人员应及时办理资产交接手续，如因个人原

因造成交接延误并引发后果的，由本人负责。办理资产交接的时

限要求如下：

（一）离退休、调离学校、停薪留职人员应在离岗前一个月

将所管理和使用的设备、家具等资产交接给接替人员或资产管理

员，并到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办理相关移交手续。其中，离退休

人员因特殊情况（如科研项目尚未完成）确需继续使用的仪器设

备及家具等资产，应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，办理校内借用手续。

（二）自动离职、辞职人员应在离校前办妥资产交接手续，

所在单位资产管理员及主管领导有责任督促相关人员及时完成；

没有办理资产交接手续的，所在单位及相关部门有责任追回资

产，并及时向人事处和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等部门通报情况。

（三）在岗死亡人员的资产由所在单位资产管理员、主管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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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负责共同催还和清缴。

（四）经学校同意，在学校内部调动工作岗位的人员，应先

办理资产交接手续方可异动岗位。所在单位资产管理员及主管领

导有责任督促相关人员在两周内完成资产交接工作。

（五）因机构调整引起资产调整，按照学校批准的资产分割

方案，在一个月内办妥交接手续。未办妥前，原资产管理单位的

主管领导和资产管理员有责任全权管理和保护所有资产的安全

和完整。

第十二条 人员岗位变动后，原岗位所用办公设备、家具原

则上全部留置在原单位，不得物随人走，避免造成接任人员到任

后无法正常办公的情况。

特殊情况必须使用原岗位办公设备和家具的，需经原单位和

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同意，并办理相关手续。离退休人员因特殊

情况（如科研项目尚未完成）确需继续使用仪器设备或者家具等

资产的，应先行办理资产交接，然后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，办理

资产借用手续。

第十三条 在资产交接清点中发现资产存在故障或损坏，移

交方须完成维修事宜再行移交。

在资产交接清点中发现有账无物（盘亏）或资产丢失，移交

方须书面说明原因。如因个人原因造成的非正常损失，须按学校

规定进行赔偿后，方可办理后续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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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如人员办理离职、退休，且无明确接交人时，由

其所在单位指定专人（通常为资产管理员或分管负责人）作为接

收人，接收其名下资产，并承担临时保管责任。

第十五条 经学校批准撤销（重组）机构的资产，由原机构

资产管理员负责清点造册，全部移交至学校指定的接收单位或归

口管理部门（如图书资产移交至图书馆，实验室设备移交至重组

机构或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）。

第十六条 相关单位应高度重视资产交接工作，督促相关人

员及时办理。

（一）各二级单位负责本单位内部资产交接工作的具体组织

实施。督促相关人员及时办理资产交接手续。指定专人（资产管

理员）负责监交和初步审核。因单位监管不力导致资产流失的，

二级单位负责人和资产管理员需承担相应责任。

（二）组织、人事部门在办理校内岗位变动及调离等异动人

员手续时，应通知其先行办理资产交接，并经资产与实验室管理

处确认已办妥资产交接手续，再办理其他手续。

（三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对全校资产交接工作全过程

进行指导、监督和检查。负责审核资产交接手续，办理资产管理

系统中责任人、存放地等信息的变更。对交接中有争议的资产进

行协调与处置。

第十七条 人员异动或机构调整过程中因资产交接工作不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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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而造成资产损失的，参照相关规定进行赔偿，并追究相关人员

责任。

本办法涉及的经济赔偿条款由人事处、财务处、审计处及资

产与实验室管理处等职能部门共同执行。

第十八条 交接过程中如发生争议，由监交人协调；协调不

成的，报移交方所在单位和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共同核定。如仍

然无法核定的，报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裁定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吉首大学人员异

动、机构调整资产交接管理办法》（吉大发〔2017〕17号）同时

废止。

吉首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5年12月3日印发


